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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中油油庫市地重劃案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地點：新竹市稅務大樓文康中心 

三、主持人：地政處何憲棋處長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廖沛恩 

五、說明事項： 

為推動公道五路產業廊帶 2.0 升級計畫，加速提供科技產業腹地，兼考量

建功國小及高中有擴校急迫需求，本府前於 112 年 2 月啟動中油油庫周邊土地

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並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本案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前經本府 114 年 11 月 4 日公告發布實

施，並經內政部 114 年 12 月 11 日核定本案市地重劃計畫書，嗣經本府依據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6 條規定於 114 年 12 月 19 日公告本案重劃計畫書、圖，期

間至 115 年 1 月 18 日止共計 30 日，因公告末日為假日而順延至 115 年 1 月 19

日。公告期間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召開本次說明會，說明重劃辦理依據與緣由、重

劃區位置與範圍、土地使用計畫、重劃負擔方式、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例、地上

物拆遷補償標準、土地分配原則、開發效益及預定作業期程等。 

六、簡報內容：略，詳簡報。 

七、說明會土地所有權人意見及回覆：  

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都市

計畫

類 

林ＯＯ 

為何鄰近的資源回收場與譁裕公司

未納入重劃？ 

 

郭ＯＯ 

科技商務區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各

是多少？重劃後配回土地是否同樣

需退縮 10 公尺建築？ 

1. 有關新設20公尺計畫道路(建美路

延伸段)東側資源回收場與譁裕公

司未納入重劃範圍，係考量該公司

已依法取得使用執照，符合乙種工

業區土地使用管制，且該區域地上

物密集、所有權結構複雜，若納入

重劃範圍將導致本重劃區之費用

負擔大幅增加，所有權人平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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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田ＯＯ 

重劃後土地是否為科技商務區？是

否有獎勵容積？ 

 

 

比率超過 5成，嚴重影響重劃之可

行性，故經評估後剔除整體開發區

外，調整為一般開發區。若該區域

未來要開發，除了臨接公道五路者

有3,000平方公尺最小面積規模限

制外(非臨接公道五路者，最小面

積規模限制應達2,000平方公尺以

上)，且需繳納不低於土地市價總

額 30%回饋金，亦無法領取市地重

劃之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及享有重

劃稅賦優惠。 

2. 本重劃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配回

土地均為科技商務區，其建蔽率為

65%，容積率為 210%；另為塑造整

體都市景觀及完整人行、自行車空

間系統之生活環境，依變更新竹市

都市計畫(新竹科技特定區細部計

畫)(保留案第4案暨配合竹科X計

畫)規定，臨公道五路二段之基地

均應留設 10 公尺帶狀開放空間及

雙向自行車道；於新設 20 公尺計

畫道路(建美路延伸段)應留設4公

尺帶狀開放空間及雙向自行車道；

臨隆恩圳需沿基地境界線退縮建

築，留設 15 公尺寬帶狀開放空間，

全時段開放供汽機車通行及緊急

救護通道使用，並得留設人行空間

及綠帶。 

3. 有關本重劃區獎勵建築容積之規

定，應依「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新

竹科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開發獎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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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都市設計準則及劃設策略性更新

地區)(配合竹科 X 計畫)案」規定

內容辦理。 

重劃

土地

分配

作業 

張祖琰議員 

請市府研議是否請中油公司以合理

價格出售部分土地予小地主，以達重

劃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江ＯＯ 

1. 分配率太低，不願參加重劃，除非

提高才有意願。 

2. 附近新建案一坪 70 萬元，如何再

買房？ 

3. 臨公道五路土地價值高，應提高配

回率才有意願。 

 

王Ｏ(劉ＯＯ 代理) 

1. 公道五路沿線 11 戶地主土地面積

普遍不大，即使以 56%配回率計

算，也幾乎無法達到 135 平方公尺

的最小分配面積標準，無參與意

願。 

2. 若最終只能領取現金補償，其計算

標準為何？ 

 

林ＯＯ 

1. 先前分配率是 65%，如今變為

56%，不願配合後續的查估作業。 

2. 個人土地面積小，重劃後分配不到

11 坪，無法單獨分配。 

1. 中油公司為隸屬經濟部之國營事

業，其不動產處分需召開董事會同

意，本府尚難協助辦理。惟為提高

小地主單獨配地之可能，本府將研

議以調整街廓深度、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之可行性，並估算調整分配至

地價較低區域等方案，若仍無法符

合，將以協調合併分配等方式整

合，以提高小地主配回土地之機

會。 

2. 本案平均負擔比例預估為 44%，即

土地平均配回比例約為 56%，但並

非每一位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都

可分配回 56％的土地面積，如重劃

前地價較高之土地(例如公道五路

沿線)，其實際分配率將高於平均

值 56％。惟現階段均為預估值，後

續將依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重

劃前後地價並提請本市地價及標

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結果，辦理

土地分配設計相關作業之計算結

果為準。 

3. 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及52條

規定，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

內所有土地面積，經計算應分配面

積倘若已達本重劃區內最小分配

面積標準二分之一以上者，得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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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郭ＯＯ 

1. 若重劃後土地面積較小無法單獨

分配，需要繳納差額地價以達到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其地價的計算基

礎為何？ 

2.土地合併分配該如何達成雙方共

識？ 

 

倪ＯＯ(林ＯＯ 代理) 

重劃後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二分之一者，是否可有機會透過補繳

差額地價來獨立分配土地。 

 

翁ＯＯ(書面意見) 

A2、A3 目前規劃深度太深，是否可

以調整？期望深度為 40 公尺。 

 

 

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不足的部分

繳納差額地價。  

4. 應分配面積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之土地所有

權人，建議先自行與重劃區內其他

土地所有權人協調合併，以達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如未能自行協調

者，得於本府指定期限前出具個人

資料公開同意書，由本府協助進行

合併分配協調，盡量使土地所有權

人均能配回土地。 

5. 若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之

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二分之一，且不能協調合併

分配土地時，將於重劃分配結果公

告確定之次日起六十日內，以重劃

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

地價計算，發給現金補償。 

地上

物補

償 

劉彥伶議員 

請市府協助民眾瞭解新竹市拆遷補

償自治條例等相關的辦法。 

 

張祖琰議員 

請市府承諾延緩實際居住使用之建

物拆遷期程，以減低居民生活衝擊。 

 

翁秀瓊里長 

市府在未充分溝通下即將進行查估，

不合理。 

 

田ＯＯ 

1. 本府預計於115年 1月下旬啟動地

上物查估作業，屆時將以公文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承租戶)，

並依據「新竹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

補償自治條例」、「新竹市辦理徵收

土地農林作物、水產物畜禽類補償

及遷移費查估基準」、「土地及土地

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等

規定辦理查估補償作業，此階段僅

為估價作業，並非立即拆遷。本府

於查估作業完成後，現場查估人員

將就地上物查估項目、種類及數量

現場逐一向所有權人(或指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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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這幾年建築成本提高這麼多，公共設

施負擔都會考慮通膨，怎麼拆遷補助

都沒有通膨？ 

 

 

 

說明，並請其確認後簽名，以保障

權益。 

2. 本府將配合重劃工程施工進度另

行通知地上物拆遷期限，如土地所

有權人確有特殊原因，無法在期限

內搬遷，可向本府提出展期，只要

不影響工程施作，市府會另案協調

拆遷期限。 

其他 

劉崇顯議員 

1. 建議市府以「協議價購」先行取得

私有土地，避免補償方案與地主期

望落差大。 

2. 請市府應提供更詳細的分配「試算

方案」，讓地主能明確了解自身權

益。 

3. 請說明建功高中校舍規劃及整體

時程。 

 

劉彥伶議員 

參與市地重劃之利弊請分析給地主

們清楚瞭解。 

 

張祖琰議員 

請市府採納里長建議，針對臨公道五

路之地主再召開說明會，詳細說明相

關權利義務，俾供地主衡量後續措

施。 

 

翁秀瓊里長 

請市府針對臨公道五路 11 戶地主，

另案召開協調會。 

 

1. 公法上協議價購係土地徵收之法

定先行程序，市地重劃則是將一定

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加

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並興建公

共設施，使各宗土地均直接臨路且

立即可供建築使用，然後按原有位

次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本案係

依「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原新竹

科技特定區計畫保留案第4案暨配

合竹科 X 計畫)」都市計畫規定採

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並非

以徵收方式辦理，爰不適用協議價

購程序。 

2. 本府將再針對公道五路沿線土地

所有權人擇期召開座談會議，俾利

土地所有權人充分瞭解重劃分配

土地方式及參與重劃之優劣分析。 

3. 本府已啟動建功高中新校區整體

規劃作業，後續將依實際進度分階

段推動擴校事宜。 

4. 依據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

業要點之規定，105 年 1 月 1 日後

取得之土地若出售，需課徵所得

稅。惟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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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郭ＯＯ 

參加重劃是否有二稅合一的問題？ 

 

田ＯＯ 

1.國產署的承租戶皆未收到本次說

明會的通知。 

2.市地重劃是否有自地自建的優惠

貸款成數及利率？多數的地主都

65 歲以上，自地自建如何貸款又

要背債，最後一定是賣給建商同一

整合，這不是圖利財團嗎？ 

 

 

 

後所配回之土地，其取得日認定為

原取得重劃前土地之日，而非以重

劃完成或分配之日重新起算。因此

原土地之取得時間在 105 年 1 月 1

日以前者，重劃後出售時無需課徵

房地合一稅；但以繳納差額地價取

得之土地，係以所有權移轉登記日

為取得日，應於出售該筆土地完成

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自行辦理房地合一稅申報。 

5. 本次召開說明會通知對象為重劃

區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後續辦

理地上物查估時，將一併通知國有

土地之承租戶。 

6. 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市地重劃後配

回之土地可供立即建築，其所有權

內容與一般私有土地相同，所有權

人得依相關法令自由使用、處分或

收益。另本府已於 114 年 7 月 14

日就本重劃案與新竹地檢署、新竹

市調查站成立「中油油庫市地重劃

案採購廉政平臺」，透過行政與司

法跨域協作、導入預警機制與透明

程序，確保重劃過程公正、公開，

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九、會議結論： 

(一)本府預計於 115 年 1 月下旬啟動地上物查估作業，屆時將以公文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及使用人(承租戶)，以查估地上物拆遷補償金額。此階段僅為估價作

業，並非立即拆遷。另查估通知單上將附有查估人員的聯絡方式及LINE帳號，

便於土地所有權人即時溝通與預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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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已於會中已向各位土地所有權人說明市地重劃作業相關內容，若土地所

有權人對市地重劃之內容有相關問題，可來電或親洽本府地政處重劃科，期

能有效解決民眾疑惑。 

(三)為使土地所有權人更瞭解本重劃案規劃內容，後續將針對公道五路沿線土地

所有權人，擇期召開座談會議，俾利土地所有權人充分瞭解重劃分配土地方

式及參與重劃之優劣分析。 

 

十、其他宣導事項： 

(一)為利後續各項資料能確實郵寄送達，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如戶籍地址或通訊地

址有異動變更者，請儘速向本府地政處重劃科辦理資料更正。 

(二)本府已於 114 年 7 月 14 日就本重劃案與新竹地檢署、新竹市調查站成立「中

油油庫市地重劃案採購廉政平臺」，藉由導入司法與行政資源，共同檢視潛在

風險，確保重劃土地分配、工程採購、地上物查估等事項都能兼顧公平與效

率，也呼籲土地所有權人勇於檢舉不法情事，共同順利推動本重劃案。 

(三)為使土地所有權人了解重劃相關內容，本府已設置中油油庫市地重劃專區網

站(https://reurl.cc/k8pVnG)，歡迎前往查閱。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重劃科 

聯絡電話：(03)5216121 分機 331 

聯絡地址：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十一、散會：民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4時 新竹市中油油庫 
市地重劃案專區網頁 


